
公 共 卫 生 方 面 必 要 的 措 施 (食品卫生法施行规则附表第��、第��)
具有法律效力的是日语的法律法规，译文仅供参考，以帮助其理解。正式版本请参阅日文版的食品卫生法施行规则。

一般卫生管理相关事项（附表第��）

食品卫生责任人等的选任
�. 法规第��条第�款规定的从事经营工作者（包含适用法规第��条第�款的情况。以下在此

表中称为“经营者”）应指定食品卫生责任人。但是，第��条之�的第�款各项规定的经
营者不在此限。并且，法规第��条规定的食品卫生管理人可兼任食品卫生责任人。

�. 食品卫生责任人应具备下列资格之一：
(�) 符合法规第��条规定之食品卫生监视员或法规第��条规定之食品卫生管理员资格条件
者
(�) 烹饪师、糕点卫生师、营养师、船上厨师、《屠宰场法》（����年法律第���号）第�
条规定的卫生管理责任人或该法第��条规定的作业卫生责任人或者《食用禽类处理业务监
管及食用禽类检查相关法律》（����年法律第��号）第��条规定的食用禽类处理卫生管
理人
(�) 参加过都道府县知事等举办的讲习会者或参加过都道府县知事等认为适当的讲习会者

�. 食品卫生责任人应遵守下列事项：
(�) 应定期参加都道府县知事等举办的讲习会或都道府县知事等认为适当的讲习会，努力
学习有关食品卫生的新知识（仅限于法规第��条规定的经营（包含适用法规第��条第�款
的情况））
(�) 应按照经营者的指示担任卫生管理工作。

�. 经营者应尊重食品卫生责任人的意见。
�. 食品卫生责任人应遵守第��条之�的第�款规定的措施，提出必要的提醒劝告，并努力向

经营者提出必要的意见。
�. 从事河豚处理的经营者必须将河豚交由都道府县知事等认可的具有河豚种类区分知识和去

除有毒成分技术等的人员加工，或者在该类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交由其他人员进行河豚处
理。

废弃物及废水的处理
1. 应规定废弃物保管及其废弃方法相应的操作程序。
2. 应确保废弃物的容器与其他容器能够明确区分，并保持清洁，防止污染液体或污臭泄漏。
3. 除非可以认定能够防止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发生，否则不得将废弃物保管于食品或添加剂的

处理或储存区域（包括相邻区域）。
4. 废弃物保管地点应选择能够以适当方式进行管理，确保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地

点。
5. 应妥善处理废弃物及废水。

进行食品检查
�. 同一食品一次性烹饪并供应���份及以上或一日烹饪并供应���份及以上的经营者应对原

料及已完成烹饪的食品分别进行适当期限的留样保存。并且，原料应按购入时的状态储
存，不得进行清洗或杀菌等处理。

�. �的情况下，应记录并保存已完成烹饪的食品的供应对象、供应时间（对于通过运输供应
已完成烹饪的食品的情况，则为该食品的运出时间）及供应数量。

信息提供
�. 经营者应尽力向消费者提供确保消费者能够安全食用的采集、生产、进口、加工、烹饪、

贮存、运输或销售食品或添加剂（以下在此表中称为“产品”）的必要信息。
�. 经营者若获知涉及产品的健康危害（仅限经医师诊断，确认或怀疑该症状是由该食品或添

加剂引起的情况。�中亦同）相关信息或违法信息时，应尽力将此类信息提供给都道府县
知事等。

�. 经营者（仅限第��条之�中第�款各项所列者）应收集涉及特定保健用食品及《食品标签
标准》第�条第�款第��项规定的功能性标示食品（如果此类食品为含有指定成分等的食
品，则不包含在内）的健康危害相关信息，在获得此类食品存在发生或扩大健康危害的风
险的信息时，应尽快向都道府县知事等提供该信息，不受�的规定限制。

�. 经营者在获得产品出现异味或异臭、混入异物及其他无法否定可能导致健康危害的信息
时，应尽力将该信息提供给都道府县知事等。

回收、废弃
�. 经营者在产品引发或有可能引发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的情况下，应从防止对消费者产生健康

危害的角度出发，制定回收责任体系、向消费者发出警示的方法、具体回收方法以及向管
辖处理该食品或添加剂的设施所在地区的都道府县知事等报告的程序，确保能够及时、适
当地回收相关食品或添加剂。

�. 回收产品时，应将回收的产品与非回收产品分开保管，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废弃处理等。

食品或添加剂处理人员的卫生管理
�. 食品或添加剂处理人员（以下简称“食品等处理人员”）应进行健康检查以确定相应的健

康状况，防止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发生。
�. 都道府县知事等如要求食品等处理人员需进行粪便检查时，则应指示食品等处理人员接受

粪便检查。
�. 如果食品等处理人员出现以下症状，应尽力掌握其症状的详细信息，判断是否需要就该症

状就医诊断并判断是否需要暂时停止食品或添加剂的处理作业。
(�) 黄疸
(�) 腹泻 
(�) 腹痛
(�) 发烧
(�) 化脓性皮肤病等
(�) 耳、眼或鼻部出现分泌物（仅限于可能感染传染性疾病等的情况）
(�) 恶心及呕吐

�. 安排皮肤有外伤的人员进行作业时，应用防水性包覆材料包扎受伤部位。此外，可能已被
呕吐物等污染的食品或添加剂应予以废弃。如有在设施内呕吐的情况，应立即使用杀菌剂
以适当方式进行消毒。

�. 食品等处理人员在参与处理食品或添加剂的作业时，应根据目的穿着专用工作服，并根据
需要佩戴帽子及口罩。此外，在作业场所内应使用专用鞋具，不得穿着作业场所内使用的
鞋具离开指定场所。

�. 食品等处理人员不得将任何妨碍洗手或可能导致异物混入的装饰品等带入处理食品等的设
施内。

�. 食品等处理人员使用手套时，原则上应使用与原料等直接接触部位采用防水性材料的手
套。

�. 食品等处理人员应修剪指甲并勤洗手，保持手部清洁，防止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的发生。
�. 食品等处理人员在大小便后，或者处理生鲜原料或未经加热的原料后，应对手部充分清洗

并消毒。此外，使用一次性手套处理生鲜原料或未经加热的原料时，应在作业后更换手
套。

  ��. 食品等处理人员在处理食品或添加剂时，为防止发生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在处理食品或添   
         加剂的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 对手部、器具或容器包装造成不必要污染的行为。
         (�) 吐痰或吐口水。
         (�) 打喷嚏或咳嗽的飞沫混入食品或添加剂中，或可能造成此类污染的行为。
  ��. 食品等处理人员不得在指定场所外更衣、吸烟及饮食。
  ��. 非食品等处理人员进入设施时，必须更换清洁的专用工作服，并遵守本款所述食品等处理
        人员的卫生管理规定。

设施的卫生管理
1. 设施及其周边环境应定期清扫并保持清洁状态，防止设施运行期间发生食品卫生安全问

题。
2. 不得在生产、加工、烹调、储存、销售食品或添加剂的场所放置不必要的物品等。
3. 应保持设施内壁、天花板和地板清洁。
4. 应确保设施内提供充足的采光、照明和通风，并根据需要适当管理设施内的温度和湿度。
5. 窗户及出入口原则上不应保持敞开状态。若需保持敞开状态，应采取措施防止尘埃、老

鼠、昆虫等进入。
6. 排水沟应清扫干净，防止固体物质流入，保证排水正常，如有破损，应尽快修复。
7. 厕所应一直保持清洁并定期清扫和消毒。
8. 不得在处理或储存食品或添加剂的区域饲养动物。

用水管理等
�. 生产、加工、烹饪食品或添加剂时使用的水，应为《水道法》（����年法律第���号）第

�条第�款规定的自来水事业、该条第�款规定的专用自来水管或该条第�款规定的简易专
用自来水管供应的水（在附表第��第�项中称为“自来水事业等供应的水”），或适合饮
用的水。但是，用于冷却等不影响食品或添加剂安全性的工序时，则不受此限。

�. 使用适合饮用的水时，每年至少应进行一次水质检测，并保存检测报告�年（如所处理的
食品或添加剂的使用期限或消费期限超过�年，则保存至相应期限）。但是，当发生意外
灾害致使水源等有可能受到污染时，应在每次出现此类情况时都进行水质检测。

�. 上述检测结果如果显示不符合�中的条件，应立即停止使用。
�. 使用水箱时，应定期清扫水箱并保持清洁卫生。
�. 使用适合饮用的水时，如有配备杀菌装置或净水装置，应定期确认装置是否正常运行并记

录确认结果。
�. 直接接触食品的冰应由以适当方式管理的供水设备供应且符合�中条件的水制备而成。此

外，冰应以符合卫生要求的形式处理和储存。
�. 再利用使用过的水时，应进行必要的处理，确保不会影响食品或添加剂的安全性。

防鼠防虫措施
�. 设施及其周围环境应维持适当的维护和管理，消除鼠类和昆虫的繁殖场所，同时通过在窗

户、门、通风口安装纱网，设置诱捕装置及下水道加盖等措施，防止鼠类及昆虫进入设施
内。

�. 每年应至少实施�次灭鼠灭虫作业，并保存其实施记录�年。但是，如通过定期、统一地调
查鼠类及昆虫的发生场所、栖息场所、侵入路径以及危害状况，并根据该调查结果采取必
要措施等方式能够达到防控目的，则可根据该设施的具体情况确定实施方法和频率。

�. 使用灭鼠剂或杀虫剂时，请务必小心处理，以免污染食品或添加剂。
�. 为防止鼠类及昆虫造成污染，应将原料、产品和包装材料等置于容器中，并使其离开地面

和墙壁储存。对于已开封的物品，应采取放入带盖容器等防污染措施进行储存。

设备等的卫生管理
�. 应根据使用目的以适当的方式使用机械器具，以保持其卫生。
�. 机械器具及其零部件应清洗消毒，并以符合卫生要求的形式存放在指定场所，防止金属

片、异物或化学物质等混入食品或者添加剂中。此外，如有故障或损坏，应尽快修复，确
保能够正常使用。

�. 在使用洗涤剂清洗机械器具及其零件时，应以适当的方式使用洗涤剂。
�. 应定期检查温度计、压力表、流量计等仪器仪表以及用于灭菌、杀菌、除菌或净水的装置

的功能，并记录检查结果。
�. 与食品或添加剂可能发生接触的器具、清扫设备及防护用品等应在每次污染或作业结束后

使用热水、蒸汽或消毒剂等进行消毒并干燥。
�. 应谨慎处理清洁剂、消毒剂等化学物质，并根据需要采取在其容器的包装上标明内容物的

名称等方式，以防止混入食品或添加剂中。
�. 应根据使用目的以适当的方式使用设施设备的清扫器械，并在每次使用后清洗、干燥，并

存放在指定场所。
�. 洗手设备应配备肥皂、纸巾等及消毒剂，确保手部能够以适当的方式清洗并干燥。
�. 清洗设备必须保持清洁。

��. 如经都道府县等确认后将洗手设备与清洗设备兼用，则每次污染后都应进行清洗。
��. 食品辐照业每个工作日均应使用化学剂量计至少确认�次吸收剂量，并将其结果记录保存�

年。



1. 用于运输食品或添加剂的车辆、集装箱等，应根据需要进行清洗和消毒，避免污染食品、
添加剂或其包装。

2. 车辆、集装箱等应保持清洁状态，并通过维修等方式使其保持能够正常使用的状态。
3. 当食品或添加剂与其他货物混杂时，为防止其他货物对食品或添加剂造成污染，应根据需

要采用将食品或添加剂置于适当容器内等方式进行分类。
4. 应妥善管理运输过程中的食品或添加剂，防止其受到尘埃和尾气等的污染。
5. 使用曾用于运输不同品类食品或添加剂及其他货物的车辆、集装箱等时，应采用有效方法

进行清洗，并根据需要进行消毒。
6. 对于散装食品或添加剂，应根据需要使用食品或添加剂专用车辆、专用集装箱等，并标明

其专用于食品或添加剂。
7. 运输过程中应注意温度和湿度的管理。
8. 应根据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和湿度设定配送时间，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管理，确保不超过规

定的配送时限。
9. 配送和提供已完成烹饪的食品时，应考虑到距离供餐开始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管

理。

对于防止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发生的
特别重要工序的管理措施的相关事项（附表第��）

运输

1. 应根据预计销量进行适量采购。
2. 应进行妥善管理，避免在阳光直射等不适宜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售卖。

销售

�. 应向食品等处理人员提供卫生管理所需的教育。
�. 应对化学物质处理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使他们能够安全处理所使用的化学物质。
�. 应定期验证上述�和�教育培训的效果，并根据需要对教育内容进行评估调整。

教育培训

1. 为了防止食品卫生问题的发生，应在必要限度内尽力制作并保存涉及所处理食品或添加剂
的供应商、生产或加工等的状况、出货或销售目的地等必要事项的记录。

2. 对生产或加工的产品进行自检时，应尽力保存检查记录。

其他

根据HACCP进行卫生管理
�. 分析危害因素

应针对食品或添加剂的生产、加工、烹饪、运输、贮存或销售的各工序分别制定一份清
单，列出可能导致食品卫生安全问题的因素（以下在此表中称为“危害因素”），并制定
管理这些危害因素的措施（以下在此表中称为“管理措施”）。

�. 确定关键控制点
为防止前项确定的危害因素的发生、将其消除或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应确定包含采取管
理措施的工序（以下在此表中称为“关键控制点”）。

�. 制定管理标准
应制定防止各关键控制点的危害因素发生、将其消除或降低至可接受水平的标准（以下在
此表中称为“管理标准”）。

�. 制定监控方式
应针对关键控制点的管理制定连续或高频度掌握其实施情况（以下在此表中称为“监
控”）的方法。

�. 制定改善措施
应针对各关键控制点制定监控结果显示偏离管理标准时的改善措施。

�. 制定验证方式
应制定定期验证前述各项规定措施内容有效性的程序。

�. 创建记录 
应根据经营规模和业态建立前述各项规定措施内容的相关文件及其实施记录。

�. 法令第��条之�规定的经营者
法令第��条之�规定的经营者（包括按第��条之�第�项规定的规模生产添加剂的经营者）
可根据其处理食品的特性或经营规模，简化前述各项事项并采取必要的公共卫生保障措
施。


